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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度第2次新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
建築群史蹟文化景觀審議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5年2月26日(星期四)下午2時 

貳、地點：本府28樓2826大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賴委員志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高翠卿 

肆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如後附簽到表 

伍、本審議會委員總人數21人，本次會議第1案應到委員人數20人、

迴避委員人數1人、出席委員人數11人(周委員宗賢、戴委員寶村

、李委員乾朗、詹委員添全、賴委員志彰、黃委員士娟、王委員

淳熙、林委員曉薇、黃委員英霓、許委員雅惠、蘇委員琬絢)；本

次會議第2案應到委員人數21人、迴避委員人數0人、出席委員人

數12人(周委員宗賢、戴委員寶村、李委員乾朗、詹委員添全、

賴委員志彰、張委員震鐘、黃委員士娟、王委員淳熙、林委員曉

薇、黃委員英霓、許委員雅惠、蘇委員琬絢)已達法定開會人數

。 

陸、業務單位報告：（略） 

柒、決議： 

一、 審議案由1-新北市定古蹟板橋浮洲劉氏古厝修復或再利用計

畫審議案 

(一) 本案應到委員人數20人、迴避委員人數1人、出席委員人

數11人，請假委員9人，出席人數達審議會人數過半數，

審查通過人數8人，修正後通過人數3人，已達文化資產

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6條「審議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

半數之出席，始得開會；並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，

始得決議。」之規定。 

(二) 決議：審查通過。 

(三) 列席單位及委員審查意見詳附件1。 

二、 審議案由2－三峽區「佛母殿」指定古蹟及登錄歷史建築審議

案 

(一)本案應到委員人數21人、迴避委員人數0人、出席委員人

數12人，請假委員9人，出席人數達審議會人數過半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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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指定古蹟人數12人，不登錄歷史建築12人，已達文化

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6條「審議會議應有全體委

員過半數之出席，始得開會；並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

意，始得決議。」之規定。 

(二)決議：不指定古蹟、不登錄歷史建築，解除暫定古蹟。 

(三)理由： 

1.不指定古蹟理由： 

(1)佛母殿雖位於原大豹社域之詩朗部落範圍，但現有建

物為民國104年拆除舊建物後新建，與20世紀初之大

豹社事件無直接關聯。祈福儀式及信仰活動屬無形文

化層面，並非建物本體之歷史價值，故不具高度歷史

價值。 

(2)現況建物為新建單層構造，外觀、室內設計、造形、

材料與工法均屬現代常見類型，未能表現該時代營造

技術流派特色，亦不具稀少性。 

(3)不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之指定

基準。 

2.不登錄歷史建築理由： 

(1)佛母殿雖位於原大豹社域範圍，但現建物與地方傳統

文化、族群歷史及在地工藝並無具體關聯。建築外觀

簡易，未能表現該時代地域風貌，亦未具民間藝術特

色。 

(2)現址建物於民國104年拆除舊屋後新建，並非日治時

期或早期構造物。建築為一般現代工法興建，構造、

材料與造形均未能反映該時代營造技術或建築史發

展脈絡之價值，亦不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。 

(3)不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

第2條之登錄基準。 

(四)列席單位意見詳附件2。 

捌、散會（下午4時整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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